宁波市江东区教育局公开招聘教师简章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拓宽优秀人才的引进渠道，经研究，决定对符合条件的高层次及少数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实施首批招聘，采取适当简化招聘程序的方式，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考职数
社区教育研究员1名，初中语文教师1名，初中英语教师3名，初中科学教师1名，初中社会教师1名，初中计算机教师1名，初中美术教师1名（篆刻特长），小学科学教师2名。
二、报名条件

2011届毕业生，专业对口，年龄在35周岁（1975年12月1日以后出生）以下，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

（1）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毕业生；

（2）浙师大5%学子英才毕业生（二本院校及以上毕业生）。

三、程序和办法

1、发布公告：在宁波市教育人事网、东方英才网、江东教育信息网上发布招聘公告。招录各环节结果在江东教育信息网上进行公告。

2、报名及资格审查：报考人员随带相关证件（原件、复印件）到指定地点报名。如果报名人数不足招考指标的3倍，则酌减或取消招考指标。

3、考试：考试形式包括教学能力考核与面试，总成绩实行百分制。教学能力考核占60分，面试占40分。考试人员总成绩低于60分，不予录用。
其中社区教育研究员岗位考试形式为面试，面试成绩为100分，面试成绩低于60分，不予录用。
4、体检：根据考试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总分出现并列情况时，以教学能力考核成绩高的排名在先），按照招聘岗位数1：1的比例确定体检对象，如体检不合格，按考试总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进行替补。体检标准按《浙江省人事厅、浙江省卫生厅转发人事部卫生部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通知》（浙人公〔2005〕68号）执行。
5、考察：体检合格者进入考察。考察办法参照公务员录用和干部选拔任用有关规定制定，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

6、录用：根据管理权限，体检、考察合格者按照总成绩从高到低确定拟录用人员，拟录用人员名单在江东区教育信息网上公示7天，七天后无异议的，正式确定录用人选。

五、报名方法

1、报名方式：现场报名。

2、报名时间：2010年12月29日，上午8：30－11：00，下午13：30－5：00。

3、报名地点：江东区教育局一楼（宁波市江东舟孟南路80号）。

4、报名要求：报考人员随带身份证、高校毕业生推荐书、普通话等级证书、相关荣誉证书以及其他能证明符合报名条件的相关材料（硕士研究生需另带本科毕业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二寸近照2张。经资格审查合格人员，如实填写好《江东区教育局公开招聘教师报名登记表》1份（见附件）。
六、其他事项

1、在录用过程中，应坚持德才兼备、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遵守选拔录用工作的有关规定，如发现有违规违纪行为的，应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报考者有不符报考范围及资格条件的或弄虚作假情况的，一经查实，取消录用资格。

2、新录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律实行聘用制，并实行试用期，试用期一般为半年（应届毕业生见习期仍按有关规定执行）。试用期满后经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享受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待遇；考核为“不合格”的，取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录用资格。被录用人员在规定的报到期限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者，取消录用资格。应届非师范类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须在录用起两年内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届时未取得的人员不再聘用。

3、从事考试录用工作的人员，凡与报考者有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必须实行公务回避。

4、有关招聘信息请随时关注江东教育信息网(http://www.jdedu.net)。

咨询电话：    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 0574—87847617；

举报监督电话：区监察局0574—87740856。

      宁波市江东区教育局
      2010年12月20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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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所填写内容完全属实，如有作假，一经查实，愿意取消聘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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